
证券代码：

002622

证券简称：永大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32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

、会议时间：

2012

年

9

月

14

日（星期五）上午

9

点

30

分

2

、会议地点：吉林市高新区吉林大街

45-1

号吉林永大集团十楼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吕永祥先生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

均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

人，代表股份

7,628.34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50.86%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3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了各项议案，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三、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7,628.34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王海青律师、 柴瑛平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出席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四日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海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３９２００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

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加）投资者日收益

＝

（投

资者当日所持有的基金份额

＋

当日累计待结转收益）

×

当日基金收益

／

（当日基金总份

额

＋

所有待结转收益）（保留到分）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的前一工作日在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

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投资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起可通过相应的销售机构及其网

点查询及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

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

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的规定，投

资者于收益支付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的收益，申请赎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

当日的收益。

（

２

）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

１５

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００

元的份额面值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

若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到下一工作日。

（

３

） 咨询办法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本基金的收益支付详情：

①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②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７８８

或

０２１

—

３８７８９７８８

。

③

本基金销售机构：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

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温州银行、国联证

券、国泰君安、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华泰证券、申银

万国、兴业证券、长江证券、安信证券、西南证券、中信证券（浙江）、湘财证券、万联证券、国元证券、渤海证券、

东兴证券、东吴证券、信达证券、东方证券、方正证券、光大证券、东北证券、平安证券、东海证券、中银国际证

券、宏源证券、齐鲁证券、第一创业证券、金元证券、华福证券、华龙证券、中投证券、国金证券、华宝证券、厦门

证券、中信万通、天相投顾、数米基金、众禄基金等。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信诚精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精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精萃成长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５５０００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信诚精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

民币元）

０．７４４４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

位：人民币元）

９５７

，

３８９

，

５９０．４３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３９

，

３４７

，

３９７．６１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２．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分红

注：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

１２

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可分

配收益的

２５％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

值确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

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分红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

分红权益。

（

２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本次分红权益登记日前未在相应的销售网点进行分红方

式选择的投资人适用于现金红利分红方式。

（

３

）咨询办法：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ｐｒ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６３０００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指导意见》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经理） 是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经理） 否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梁伟泓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毛水荣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梁伟泓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０９－１４

证券从业年限

８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８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就职于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 任财务分析师；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就职于海科创业投资公司，任投资专员；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就职于平安资产管理公司，

任投资组合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就职于生命人寿保险公司， 任固定收益部总经

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就职于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投资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就职于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任资管部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加入华商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

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工商管理学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上述人员均未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

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

９

号）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６０１０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

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每日收益 基金份额持有人每日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００

）

Ｘ

当日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基金份额

持有人每日收益的精度为

０．０１

元，第三位采用去尾的方法。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前一个工作日在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

金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只采用红利再投资方式，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收益结转的基

金份额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起可查询及赎

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

收问题的通知》，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

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收益支付免收收益支付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申购的有效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收益，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申请赎回的有效基金份

额享有当日收益；

２

、若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赎回全部基金份额，其累计收益将自动计算，并与赎

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３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累计收益于每月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４

、咨询办法

（

１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

（

２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０６

。

（

３

）向本基金各代销机构查询：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兴业银行、招

商银行、广发银行、光大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交通银行、北京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浙商银行、平

安银行、温州银行、渤海银行、金华银行、嘉兴银行、天相投顾、方正证券、长城证券、光大证券、国泰君安证

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兴业证券、银河证券、广发证券、国都证券、海通证

券、中信证券（浙江）、中银国际证券、安信证券、爱建证券、华宝证券、中金公司、国元证券、宏源证券、西部

证券、华泰证券、信达证券、东方证券、东莞证券、英大证券、华福证券、国金证券、华龙证券、浙商证券、中航

证券、中信证券、中投证券、长江证券、齐鲁证券、国盛证券、国海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和众禄基金等机构代

销网点。

证券代码：

002685

证券简称： 华东重机 公告编号：

2012-012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与印度尼西亚第二港务集团（

PELABUHAN

INDONESIA Ⅱ(PERSERO), PT

）（以下简称

"

印尼第二港务集团

"

）签署了

2

台岸边集装箱起重机的订购合

同， 合同总价为

1118

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

7078.84

万元 （按

2012

年

9

月

14

日人民银行美元牌价为

6.3317

），占

2011

年度营业收入比重

14.35%

。 合同生效日期为

2012

年

9

月

13

日。

二、交易对手方对方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印度尼西亚第二港务集团（

PELABUHAN INDONESIA Ⅱ(PERSERO), PT

）

注册地址 ：

JL. PASOSO NO.1 PELABUHAN TANJUNG PRIOK KEL. TANJUNG PRIOK KEC

TANJUNG PRIOK JAKARTA UTARA

负责人：

Ir. R. J Lino

法定资本：

4

万亿印尼币，

4

百万股，每股

100

万印尼币

所有者：

100%

印度尼西亚国家控股

业务范围包括：

A

船运业务：锚定，引航，拖船和停泊业务，以及靠泊。

B

货物服务：货物装卸，码头仓储及码头操作。

C

其他：港口设备租赁，淡水及公共电话，电力服务等。

印尼第二港务集团是印尼一家国有企业，总部位于印尼首都雅加达，业务覆盖了全国

10

个省份。 该公

司管理着

12

个贸易港，包括直落巴由港，丹戎不录港，占碑港，巨港港，朋古鲁港，潘姜港，丹戎潘丹港和

Balam

港，井里汶港，万丹港，坤甸港等。

2

、印尼第二港务集团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印尼第二港务集团签订合同总金额为

30,365,990.25

美元。 折合人民币

196,177,817.46

元，占

2011

年度营业收入比重

39.95%

。

4

、履约能力分析：印尼第二港务集团在上一会计年度（

2011

年）曾与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其履约良好。

作为印尼大型国有企业，该公司在该类业务上履约风险较小。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标的：

2

台岸边集装箱起重机

2

、合同生效时间：

2012

年

9

月

13

日

3

、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签字、加盖公章后生效

4

、合同交货时间：

2013

年

12

月

5

、合同总金额：

1118

万美元，该价格不含税费

6

、本合同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结算如下：

（

1

）买方收到合同金额

5%

的保证金和信誉可靠的银行出具的金额为合同金额

25%

的保函以及卖方购

买电机，吊具，控制系统，减速器，制动器的订单或合同凭证后，买方支付合同金额的

25%

；

（

2

） 买方收到信誉可靠的银行出具的金额为合同金额

25%

的保函且两台岸边集装箱起重机前后大梁

和门框完工后，买方支付合同金额的

25%

；

（

3

）两台岸边集装箱起重机装船待发运时，买方支付合同金额的

25%

；

（

4

）买方开具交机证明后，买方支付合同金额的

20%

；

（

5

）买方开具最终接收证明后，买方支付合同金额的

5%

。

7

、质保期：交机后

12

个月。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根据公司的收入确认原则，本合同预计在

2013

年度确认收入，本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上述年度的

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对本年度经营业绩无影响。

2

、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相对方形

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1

、合同制造周期较长，其中可能出现生产计划变动、材料采购、资金安排、对方付款迟延等因素影响，

导致公司无法按期交货从而影响公司收入确认的风险；

2

、合同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合同执行过程中可能因合同对方资金安排、违约等情形导致公司无法按

时收款的风险；

3

、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本合同的履行情况。

2

、备查文件：印尼第二港务集团

2

台岸边集装箱起重机订购合同。

特此公告。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4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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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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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

2012-035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9

月

17

日开市起复牌。

一、传闻情况

2012

年

9

月

14

日，有多家媒体刊登了文章《连花清瘟抗菌研究获突破，以岭药业将笑傲限抗时代》，文

中提及：（一）以岭药业的连花清瘟胶囊具有明确的抗菌作用；公司规划在未来

3

至

5

年间，把连花清瘟胶囊

做成重磅品种，到

"

十二五

"

末有望实现销售额达

10

个亿以上；（二）据以岭药业证券部相关人士介绍，连花清

瘟胶囊的原材料连翘和金银花的成本价格非常低。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事项说明如下：

（一）连花清瘟胶囊是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专利创新中药，

2004

年开始进入市场销售，系国家发改委高

新技术示范项目、国家级重点新产品，属国家医保目录乙类品种、

OTC

甲类品种，目前已进入

16

省市基本药

物目录、

24

省市新农合药物目录，曾荣获

2011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国内多家权威机构研究证实连花

清瘟胶囊具有良好的广谱抗病毒作用，已成为近年来我国病毒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的代表性防治药物。

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

连花清瘟胶囊是在中医络病理论指导下研发的治疗普通感冒和流感的专利

新药，大量研究表明，连花清瘟胶囊不仅具有广谱抗病毒的作用，同时可抑制病毒感染后引起的细菌交叉感

染，增强人体免疫功能，并具有良好的退热抗炎，止咳化痰作用。连花清瘟胶囊以其独特组方及良好的临床疗

效荣获

2009

年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并列入国家重点新产品。连花清瘟胶囊在感冒、流感治

疗市场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

2011

年连花清瘟胶囊实现销售收入

2.88

亿元，

2012

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1.31

亿元。

（二）

2012

年

9

月

13

日，第十三次全国呼吸病学学术会议在成都召开。 本次会议上发布了由中国中医科

学院开展的

"

连花清瘟胶囊对细菌生物膜及其相关疾病影响

"

的实验研究结果。该实验结果表明，连花清瘟胶

囊具有明确的抗菌作用，可突破细菌生物膜，显著抑制膜内活菌的数量，这一研究发现了解决细菌耐药的新

途径。

本实验研究结果仅是对连花清瘟胶囊在临床医学研究领域取得的进展， 该实验结果的发布对连花清瘟

胶囊的市场销售产生的影响还存在不确定性。

（三）连花清瘟胶囊的原材料连翘和金银花的市场采购价格今年较上年同比有所下降，但由于受市场供

求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中药材价格每年都会有所波动，存在不确定性，也会对公司生产成本造成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连花清瘟胶囊由于其科技创新和良好疗效，获得患者的认可和国家科技进步奖荣誉，公司预

计本次

"

连花清瘟胶囊对细菌生物膜及其相关疾病影响

"

的实验研究取得的重大突破将会对连花清瘟的市场

销售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但是产生影响的时间和具体程度还存在不确定性，目前公司对连花清瘟的市场销

售还是依据原有销售计划进行。

三、其他事项说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7

日


